
承依法行政办〔2022〕10 号

承德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转发《河北省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三强化、

三提升”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区）司法局，承德高新区管委会、御道口牧场管

理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河北省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印发<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三强化、三提升”活动工作方

案>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结合《2022 年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工作要点》（承市依法行政办〔2022〕6号）做好组织实施

工作。

承德市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4月19日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三强化、三提升”活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推动全省各级行政

执法机关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提升行政执法三项制

度工作质效,决定2022年在全省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三深

化、三提升”活动,即通过强化制度建设、强化工作落实、强化

示范监督,提升执法队伍素质、提升行政执法质量、提升人民群

众满意度。为确保活动取得扎实成效,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

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 《2022年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要

点》安排,深入开展 “三强化、三提升”活动,着力提升行政执

法三项制度工作质效,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为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

北提供法治保障。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制度建设,夯实制度推行基础

1.做好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相关规章的修订工作。根据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推行实践,对行政执法公

示办法、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办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办法等省政府规章实施情况进行深入调研,适时提出修改建议。

(责任单位:省司法厅。完成时限:2022年年底前)

2.动态调整各类清单。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规

章制定修改和行政执法工作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行政执法主体清

单、行政执法人员清单、行政执法事项清单、音像记录事项清

单、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事项清单,并向

社会公开。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市、县司法局,

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年9

月底前)

3.修订行政处罚文书格式和案卷标准。根据新修订的行政

处罚法和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有关要求,修订行政处罚文书

格式和案卷标准,指引行政执法人员准确理解、规范制作和使用

行政执法文书,提升行政处罚案卷制作水平。(牵头单位:省司

法厅;责任单位:市、县司法局,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各级行

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年6月底前)

4.编制行政执法行为用语指引。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根据

本机关的执法职责、执法程序、执法类别,编制执法行为用语指

引,指导执法人员规范文明开展音像记录。省级行政执法机关要

指导和监督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做好行政执法行为用语指引编制工

作。(牵头单位:省直行政执法机关;责任单位:市、县行政执



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年10月底前)

(二)强化工作落实,重点完成五项任务

5.规范设置行政执法公示专栏。市、县政府和省、市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首页设立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栏目,同时

优化行政执法公示栏目各层级页面设置,分类设置事前、事后等

内容,使各类行政执法信息一目了然,确保信息准确、内容全

面,方便群众办事、方便群众监督。省级行政执法机关要指导和

监督下级行政执法机关做好行政执法公示的规范工作。(责任单

位:市、县政府,市、县司法局,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各级行

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6.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审查机制。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

建立健全行政执法公示审查机制,对本机关拟公开的行政执法信

息要严格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确保行政执法信息真实、准

确、安全,防止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责任

单位: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7.完善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开展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纠错

行动,组织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对本机关在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公

示的行政执法信息进行全面核对,提高省行政执法公示平台公示

信息的准确性。(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市、县司法

局,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

年8月底前)同时,持续推动行政执法公示平台与其他系统平台

的数据对接工作,逐步解决系统对接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减轻



行政执法机关信息填报工作负担,提高行政执法公示的效率和水

平。(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完成时限:长期推进)

8.开展 “行政执法记录大练兵”活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

应当结合业务培训、案卷评查等工作,立足实战实用实效,组织

行政执法人员开展 “行政执法记录大练兵”活动,让行政执法人

员熟练掌握行政执法记录的要求、标准、方法,提升行政执法全

过程记录的规范化水平。(责任单位: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

时限:2022年10月底前)

9.提升法制审核人员素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

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配备法制审核人员,并结合本单位行政执法

工作实际组织法制审核人员培训。司法行政部门要对法制审核人

员开展公共法律知识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30个学时。(牵头单

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市、县司法局,雄安新区党群工作

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年9月底前)

(三)强化示范监督,努力实现群众满意

10.开展行政执法人员专项清理。行政机关的工勤人员和事

业单位被聘用到工勤岗位的人员,不得办理行政执法证件。对不

在编人员 (含合同工、临时工、劳务派遣人员、临时借调人员),

未在执法岗位工作的人员,未经法律知识培训考试合格的人员,

以及因退休、调离、辞职、辞退等不再符合条件的人员,要及时

依法注销其行政执法证件。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



市、县司法局,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

时限:2022年9月底前)

11.开展 “百个示范点”创建活动。在省市县乡四级创建

100个高标准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示范点。通过挖掘示范、

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面向社会广泛开展宣

传,以点带面,引导各行政执法部门比学赶超,在全省进一步营

造推行三项制度良好氛围。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

市、县司法局,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完成时限:2022年6月

底前)

12.开展优秀案卷评选活动。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结

合全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评选出100卷优秀行政执法案卷

予以通报。 (牵头单位:省司法厅;责任单位:市、县司法局,

雄安新区党群工作部,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年

年底前)

13.加大监督工作力度。省级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对本系统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重点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

实中容易懈怠、容易忽视的内容进行监督。(责任单位:省级行

政执法机关。完成时限:2022年8月底前)省司法厅结合案卷

评查等工作,组织开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专项监督行动,加大对

全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 (责任单位:省

司法厅。完成时限:2022年9月底前),结合年度依法行政考核

工作对全省行政执法公示情况组织开展网络巡查。 (责任单位:



省司法厅。完成时限:2022年年底前)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对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

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全面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

制度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工作台账,明确任务分工,健全工

作机制,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严格考核问责

各地要充分发挥考核的 “指挥棒”作用,将全面严格落实行

政执法三项制度作为年度依法行政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司法行

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加强监督检查,对工作进展缓慢、落实

政策不力的,予以通报;对履职不力造成重大影响的,依法依纪

追责问责。

(三)强化宣传交流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宣传工作,多渠道、多

形式宣传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的先进经验、典型做法,营造良

好舆论氛围。要通过组织开展座谈研讨、信息交流等活动,推动

各地各部门交流好经验、好做法,研究解决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落

实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河北省全面推行三项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3月22日印发






